
（上接

D57

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联董事郑涛、杨立军、柳云峰、张昕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经认真对比《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和审慎判断，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已取得的相应许可证书或者

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已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披露。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已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二）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省地质矿产公司、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崔宇红、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蔺尚举、戚涛、朱云先（以下合称“资产出

售方”）持有的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

，

９９９

，

９２０

股股份（以下简称“目标资产”）。

资产出售方均合法拥有目标资产完整的所有权，目标资产之上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限制或禁止转

让的情形。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合法设立、有效存续，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的规定影响其合

法存续的情况。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稀土冶炼与分离

及深加工，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为事业单位法人，经营范围为研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促进地质科技发展，矿业工程研究、材料科

学和工程设计研究、化学工程与工程设计研究、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矿产资源及产品分析监测鉴定、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示范、相关仪

器设备研制、相关规范规划与标准拟定、相关专业培训与咨询服务、《矿产综合利用》出版。除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之外，中国地质科

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投资的其他下属企业仅为青岛阳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矿产品进出口（不含稀贵金属），持股比例为

３２．９１％

。因此，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及其所投资企业（控股、参股）的经营范围与本公司属于不同的行业，所从事业务有实质

性区别，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及其所投资企业（控股、参股）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且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综合利用研究所已出具《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关于与上市公司“五分开”的承诺函》确保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性。

本次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把公司现有的盈利能力极弱的资产售出，改变公司目前经营困境，同时，拟购买资产具备较好的、长期稳定的

盈利能力。重组后的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已作出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

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联董事郑涛、杨立军、柳云峰、张昕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

＜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全文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

及

＜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草案）（内容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

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编制的《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并准予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联董事郑涛、杨立军、柳云峰、张昕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处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

事宜，包括：

１

、授权董事会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２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

调整相关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相关事宜；

４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文件及申报材料；

５

、授权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应审批部门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等发行申报文

件的相应修改；

６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进行调整；

７

、在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完成后，办理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８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同时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

登记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９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１０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与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各方均不存在特殊利益关系，具备

为公司提供服务的独立性；上述资产评估机构在对评估对象的评估中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

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本次评估按照

国家法规及行业规范的要求，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方法的选择适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标的资产

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

／

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本次评估中相关资产评估机构使用收益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含假设开发法）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的，其所采用的预期

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联董事郑涛、杨立军、柳云峰、张昕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按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的架构编制了相关备考财务报表，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审亚太”）对公司编制的备考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１６

号《专项审计报告》；

公司按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的架构编制了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中审亚太对公司编制的备考盈利预测表进行了审

核并出具中审亚太鉴［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３４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联董事郑涛、杨立军、柳云峰、张昕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因存在前期会计差错事项需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更正，董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差错更

正的程序，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同意上述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更正的处理。

上述更正事项及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详见本公司就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三、审议通过《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全文公告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相关项目调整说明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工天成”）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和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８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计”）。经审计后，太工天成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未经

审计的财务报告相关项目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总体审计调整情况

１

、审计调整累积影响金额

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累计调减太工天成资产总额

５２

，

９６７

，

８５６．４０

元，调增负债总额

６７

，

７７６

，

３４７．２６

元，调减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０

，

７３８

，

９９６．６２

元， 其中，由于前期差错更正调减期初所有者权益

２８

，

０８６

，

０４１．７３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调整事项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报表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影响数金额

其中：影响前期报表金

额

资产总额

９２４

，

７７０

，

４１５．８０ ８７１

，

８０２

，

５５９．４０ －５２

，

９６７

，

８５６．４０ －２３

，

７１２

，

３７７．６７

其中：存货

１４０

，

７８２

，

９３５．２０ ９２

，

９５１

，

９７２．７２ －４７

，

８３０

，

９６２．４８ －２３

，

７１２

，

３７７．６７

负债总额

６９２

，

１７９

，

１６８．６８ ７５９

，

９５５

，

５１５．９４ ６７

，

７７６

，

３４７．２６ ４

，

３７３

，

６６４．０６

其中：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１８０

，

１６１．３１ ９

，

２００

，

６５０．３７ ５

，

０２０

，

４８９．０６ ４

，

３７３

，

６６４．０６

预计负债

０．００ ６３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６３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２３２

，

５８６

，

０４０．０８ １１１

，

８４７

，

０４３．４６ －１２０

，

７４４

，

２０３．６６ －２８

，

０８６

，

０４１．７３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３４

，

４３１

，

３８２．９５ １１３

，

６９２

，

３８６．３３ －１２０

，

７３８

，

９９６．６２ －２８

，

０７５

，

３７８．５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影响数金额

营业收入

７４

，

０１４

，

４６１．９６ ７５

，

０１３

，

６５６．８３ ９９９

，

１９４．８７

营业成本

６７

，

７２３

，

５１６．６５ ６８

，

９２９

，

３０４．８１ １

，

２０５

，

７８８．１６

销售费用

２

，

８１３

，

６９０．１４ ３

，

０９０

，

１２３．４６ ２７６

，

４３３．３２

管理费用

８

，

３２８

，

６３６．４８ ８

，

７２０

，

１１１．３２ ３９１

，

４７４．８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０．００ ２８

，

４００

，

０５１．５６ ２８

，

４００

，

０５１．５６

营业外支出

２９

，

０１７．２４ ６３

，

２３４

，

５４３．２２ ６３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

，

０５１

，

３９３．９７ －１０６

，

７１５

，

０１２．０６ －９２

，

６６３

，

６１８．０９

２

、审计调整事项说明

本次审计共调减太工天成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１２０

，

７４４

，

２０３．６６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净利润

９２

，

６５８

，

１６１．９３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年初净

资产

２８

，

０８６

，

０４１．７３

元。主要调整事项汇总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调整事项

影响净资产金额

（增加

＂＋＂

，减少

＂－＂

）

其中：影响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净利润

（增加

＂＋＂

，减少

＂－＂

）

其中：影响期初净资产

（增加

＂＋＂

，减少

＂－＂

）

补提住房公积金

－４

，

８８１

，

９８５．６２ －５０８

，

３２１．５６ －４

，

３７３

，

６６４．０６

发出商品减值准备

－３４

，

２８８

，

２６９．６１ －２１

，

５４３

，

９６４．６３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发出商品按工程进度结转成本调整

－１２

，

７２５

，

２１６．６９ －１

，

７５７

，

１４４．００ －１０

，

９６８

，

０７２．６９

补提坏账准备

－６

，

８５６

，

０８６．９３ －６

，

８５６

，

０８６．９３

预计中保担保损失

－２９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２９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预计发鑫担保损失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

１

，

２１２

，

８８１．１７ １

，

２１２

，

８８１．１７

合 计

－１２０

，

７４４

，

２０３．６６ －９２

，

６５８

，

１６１．９３ －２８

，

０８６

，

０４１．７３

（

１

）太工天成本期补提以前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职工住房公积金，累计补提金额

４

，

８８１

，

９８５．６２

元，其中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度应补提的金额为

４

，

３７３

，

６６４．０６

元，按企业会计准则的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需将该类费用调整至发生当期，调增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８８１

，

９８５．６２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净利润

５０８

，

３２１．５６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年初所有者权益

４

，

３７３

，

６６４．０６

元。

（

２

）太工天成子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发布《关于对不良发出商品进行清查

处理事项的通知》（天成电子字［

２０１２

］

１３

号），要求对电子公司发出商品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检查和处理。通过上述清查，共有

３６

，

４１２

，

２９９．９５

元发出商品因工艺或定制产品等各种原因，基本上已无实用价值，该部分发出商品以前年度已计提跌价准备

１

，

８２０

，

６１５．００

元，太工天

成管理层经研究决定对该发出商品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补提跌价准备

３４

，

５９１

，

６８４．９５

元，其中调整前期报表金额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元。此外，电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对其他库存计提跌价准备

－６５５

，

３９９．８２

元，电子公司子公司太原天成科贸有限公司按期末账面库存成本与已确定的结算价

格孰低，对发出商品计提跌价准备

３５１

，

９８４．４８

元，计入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表中。上述合计调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存货

３４

，

２８８

，

２６９．６１

元，调增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资产减值损失

２１

，

５４３

，

９６４．６３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年初所有者权益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元。

（

３

）在电子公司对发出商品按照工程进度对相关项目的收入成本进行清查时，我们发现电子公司部分发出商品有部分已确认收入，但

却未按工程进度结转相应成本，共涉及金额为

１２

，

７２５

，

２１６．６９

元。其中，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结转的成本金额为

１０

，

９６８

，

０７２．６９

元，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结转的成本金额为

５

，

２１３

，

８６２．４６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存货

１２

，

７２５

，

２１６．６９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净利润

１

，

７５７

，

１４４．００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年初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９６８

，

０７２．６９

元。

（

４

）补提太工天成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坏账准备，调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６

，

８５６

，

０８６．９３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净利润

６

，

８５６

，

０８６．９３

元。

（

５

）为中保房地产公司担保计提预计负债

２９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元。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

１

所述：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４

日、

５

日、

６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向中保房产分三次累计发放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银行

贷款，太工天成以及邢拴林等

３

名自然人就该贷款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还款期限届满时，中保房产只偿还了贷款本金，未能偿还该贷款

的银行利息

２

，

８６３

，

９４０．６７

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太工天成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中保房产在交通银行太原分行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贷

款提供担保，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太工天成以及太原中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太原中保集团实业有限公司、邢拴

林、邢润英、张丽峰为该贷款提供担保。贷款到期时，中保房地产未按期归还，本息合计

２９

，

５８６

，

６４３．７５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太工天成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原告交通银行太原分行要求第一被告中保房产、太工天成以及其他

连带责任保证人连带清偿上述贷款及利息共计

３２

，

４５０

，

５８４．４２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太工天成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上述案件的传票。

２

月

２

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太工天成到

庭参加审理，而中保房产及其他相关被告均未到庭。太工天成聘请的律师通过庭审了解到，债务人中保房地产与太原中保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太原中保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保证人邢拴林；保证人邢润英、张丽峰均为邢拴林的直系亲属；

在当日的庭审中，另有涉及中保房地产的借款纠纷案件数起，原告均为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鉴于中保房地产目前经营状况不佳、偿债能力较差且涉及多起诉争，关联保证人较太工天成偿债能力弱、企业信用度低的情况，管理层

认为太工天成被法院强制执行的可能性最大，为此对上述或有事项按

９０％

计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２９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元。调增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预计

负债

２９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元，调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净利润

２９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元。

（

６

）为发鑫集团担保预计负债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

１

所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太工天成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津支行（以下简称为“建行河津支行”）签订《保证

合同》，合同约定由太工天成为发鑫集团与建设银行河津支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１４

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提供保证担

保，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人民币

６

，

８００

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建行河津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建

行河津支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

太工天成聘请的律师经过调查了解到，发鑫集团除上述贷款外，在建行河津支行有一笔人民币

５５０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银行抵押贷款，在

农信社有一笔人民币

６１００

万元的互保贷款。其中，建行河津支行贷款中

２５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到期，至今仍未偿还，上述

６８００

万贷款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到期，亦无能力偿还。

鉴于发鑫集团资金紧张，经营状况不佳，偿债能力不足的情况，太工天成履行上述保证责任的可能性较大，按上述贷款本金

６

，

８００

万元

之

５０％

计提预计负债，调增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预计负债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调增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营业外支出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事项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阅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财务报告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８

号审计报告，我们认为公

司在本次审计后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进行调整涉及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三、公司董事会对调整事项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专项审计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相关项目的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

客观反映，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在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太工天成工业园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如下议

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原有承诺变更为引入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对公司进行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

５

、逐项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取得山西省国资委及财政部的审核批准，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尚未最终确定，公司将在

取得上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文件后另行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２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

太工天成工业园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王志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原有承诺变更为引入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对公司进行重

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资产出售协议

＞

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

＜

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

＜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

＜

太原理工天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更正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此次会计差错更正是恰当的，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被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对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所作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实际，该审计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充分揭示了公司的风险，监事会对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对董事会所作的专项说明均无异议。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尽快完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保护投资者利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相关项目调整说明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专项审计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相关项目的调整处理，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及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公司在本次专项审计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相关项目进行调整。监事会将在以后的工作中，

一如既往对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３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因存在前期会计差错事项需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更正，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

－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并依据重要性原则编制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性质及更正原因的说明

（

１

）本公司子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发布《关于对不良发出商品进行清查处

理事项的通知》（天成电子字 ［

２０１２

］

１３

号）， 要求对电子公司发出商品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 检查和处理。 通过上述清查， 共有

３６

，

４１２

，

２９９．９５

元发出商品因工艺或定制产品等各种原因，基本上已无实用价值，对上述发出商品全额计提跌价准备，需对前期报表进行调整；

（

２

）电子公司对发出商品按照工程进度对相关项目的收入成本进行清查，发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部分成本金额未按照工程进度进行结

转，涉及存货金额共计

１０

，

９６８

，

０７２．６９

元，包括

２０１１

年度

５

，

７５４

，

２１０．２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及以前年度金额

５

，

２１３

，

８６２．４６

元；

（

３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本期补提以前年度职工住房公积金，累计补提金额

４

，

３７３

，

６６４．０６

元，包括

２０１１

年度应补提金额

１

，

７１９

，

７４４．８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及以前年度应补提金额

２

，

６５３

，

９１９．２６

元。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通过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更正后，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年初所有者权益调减

２８

，

０８６

，

０４１．７３

元，其中调减年初未分配利

润

２８

，

０７５

，

３７８．５３

元；调减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２０

，

２１８

，

２６０．０１

元，调减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２０

，

２１３

，

８９２．０１

元。

（

１

）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的影响数（分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发出商品跌价准备调整 按工程进度结转成本调整 补提职工住房公积金

存货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１０

，

９６８

，

０７２．６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３７３

，

６６４．０６

未分配利润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１０

，

９６８

，

０７２．６９ －４

，

３６３

，

０００．８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０

，

６６３．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１０

，

９６８

，

０７２．６９ －４

，

３６３

，

０００．８６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

发出商品跌价准备调整 按工程进度结转成本调整 补提职工住房公积金

主营业务成本

５

，

７５４

，

２１０．２３

销售费用

８４７

，

８８３．４４

管理费用

８７１

，

８６１．３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４

，

３６８．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５

，

７５４

，

２１０．２３ －１

，

７１５

，

３７６．８０

（

２

）对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影响数（汇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影响金额

存货

１１６

，

７５１

，

１５４．３７ ９３

，

０３８

，

７７６．７０ －２３

，

７１２

，

３７７．６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７９４

，

５４８．６０ ９

，

１６８

，

２１２．６６ ４

，

３７３

，

６６４．０６

未分配利润

－８７

，

８７３

，

９７６．７０ －１１５

，

９４９

，

３５５．２３ －２８

，

０７５

，

３７８．５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７３３

，

９９８．４０ －１

，

７４４

，

６６１．６０ －１０

，

６６３．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４８

，

４８２

，

７７６．９２ ２２０

，

４０７

，

３９８．３９ －２８

，

０７５

，

３７８．５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影响金额

主营业务成本

３７１

，

６７５

，

７６８．２１ ３７７

，

４２９

，

９７８．４４ ５

，

７５４

，

２１０．２３

销售费用

１７

，

６５８

，

９１５．６６ １８

，

５０６

，

７９９．１０ ８４７

，

８８３．４４

管理费用

５３

，

６２６

，

７１８．２４ ５４

，

４９８

，

５７９．６０ ８７１

，

８６１．３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５

，

９７０

，

７９６．４９ ９８

，

７１５

，

１０１．４７ １２

，

７４４

，

３０４．９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２

，

９３９

，

０２２．７８ －２

，

９４３

，

３９０．７８ －４

，

３６８．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７

，

８６４

，

９８６．０１ －１７８

，

０７８

，

８７８．０２ －２０

，

２１３

，

８９２．０１

（

３

）对

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０１ －１．１４ －０．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０３ －１．１６ －０．１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８．２２ －５７．５５ －９．３３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９．１４ －５８．５２ －９．３９

每股净资产（元）

１．５９ １．４１ －０．１８

资产负债率（

％

）

７３．５３ ７５．９３ ２．４０

三、更正后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

公司本次财务信息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８

号《审

计报告》。其中，更正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期财务报表、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以及审计意见，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差错更正的程序，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同意上

述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更正的处理。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一致同意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认为：此次会计差

错更正是恰当的，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前期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客观反映，有

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同意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

１

、更正后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财务报表；

３

、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４

、审计意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４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

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和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以及

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８

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８

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强调事项段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及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分

别为

－１０

，

６８１．５７

万元和

－１８

，

１０２．２３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

，

１０７．５６

万元和

－２

，

９８２．８３

万元，公司尚未出台重组方案，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意见及措施

（一） 董事会意见

对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认可，审计报告

中涉及强调事项真实、客观反映地了公司财务和经营现状。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因为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二） 解决措施

目前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的意见》（晋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４３４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公司大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上报的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总体思路。根据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拟向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全部的资产和负债（含或

有负债）、业务及附着于上述资产、业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包括承接相关人员的义务）。同时，公司拟向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研究

所等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以购买其合法拥有的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太工天成的主营业务变更为稀土冶炼与分

离及深加工，从而恢复公司盈利能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项内容互为前提条件、同步实施。上述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提交公司第四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通过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成为主营稀土冶炼与分离及深加工的上市

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将得到改善，将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问题。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经审阅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财务报告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我们认可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内容，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及解决措施。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推进解决措施，提高和改

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四、公司监事会对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 经检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财务报告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符合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监事会同意公司第四届

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董事会就上述事项所做出的专项说明。

五、注册会计师对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意见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出具专项说明，认为：上述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中所述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将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予以消除。因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上述带强调事项段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重大影响的消除前提条件

是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实施。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市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ＳＨ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开化寺街

８２

号

通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开化寺街

８２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煤销集团 指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太工天成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资产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权益变动而公告的《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煤销集团与华融证券、华融资产签订的《关于转让所持太原理工天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３２

万股股份之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股权转让

指 煤销集团将所持有的太工天成

２１３２

万股股份转让给华融证券、华融资产

标的股份 指

《股份转让协议》中煤销集团转让给华融证券、华融资产的太工天成

２１３２

万

股股份

盛和稀土 指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焦炭集团 指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研究所 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巨星集团 指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矿公司 指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有色投资 指 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太工天成重组、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太工天成向盛和稀

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拟注入资产 指

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即综合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有色投资、地

矿公司、崔宇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重组方 指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东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开化寺街

８２

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中

注册资本：

１

，

０１５

，

６１５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０５７１１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６６６０８０８－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号码：晋国税字

１４０１１６６６６６０８０８Ｘ

主要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以《煤炭经营资格证》为准）；投资煤炭企业；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等

通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开化寺街

８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４９２４０７６

（二）股东及持股比例

煤销集团股东为山西省国资委和山西省内

１１

家地市国资委，其中山西省国资委持有煤销集团

５１．０３％

的股权，为煤销集团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煤销集团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国资委。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任职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刘建中 男 董事长 中国 否

曹耀丰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否

王建设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否

石魁英 男 董事 中国 否

荣海涛 男 董事 中国 否

闫培烈 男 董事 中国 否

姬振良 男 董事 中国 否

郭建章 男 董事 中国 否

方志有 男 董事 中国 否

张宽礼 男 董事 中国 否

路万民 男 董事 中国 否

王利君 男 董事 中国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交易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太工天成已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整体方案如下：

１

、重大资产出售：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太工天成向盛和稀土全体股东综合研究所、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荣盛投资、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

涛、朱云先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３

、股份转让协议：煤销集团向华融证券、华融资产协议转让

２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太工天成股份。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项内容互为前提、 同步实施； 股份转让协议以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

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拟注入股权资产交割、重组方取得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为生效条

件。

此次权益变动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华融证券在资本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尽快启动、推进、实施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附生效条件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华融证券、华融资产转让其持有的太工天成

２１３２

万股股份。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太工天成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太工天成

３１３２

万股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的生效条件成立后，即本次权益变动得到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得到证监会核准批复、拟

注入资产过户到太工天成名下、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注册在重组方名下，本公司将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分别向华融证券、华融资

产转让本公司持有的太工天成

１６３２

万股和

５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人仍将持有太工天成

１０００

万股股份，约占太工天成重组完成

后总股本的

２．６６％

。

三、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煤销集团与华融证券、华融资产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的当事人

出售方：煤销集团

受让方：华融证券、华融资产

２

、转让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华融证券、华融资产拟分别受让煤销集团持有的太工天成

１６３２

万股、

５００

万股股份，分别持有的股份约占太工天成重组完成后总股本的

４．３４％

、

１．３３％

。

３

、股份转让价格及其确定

本次股份转让每股价格为

１０．８７

元，总价款共计

２３１

，

７４８

，

４００

元；其中，华融证券向煤销集团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１７７

，

３９８

，

４００

元，华融资

产向煤销集团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５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１９

号令）（以下

简称“第

１９

号令”）规定，国有股东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经批准不须公开股份转让信息的，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

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确需折价的，其最低价格不得低于该算术平均值的

９０％

。

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价格

１０．８７

元

／

股，高于第

１９

号令所规定的转让价格低限，符合第

１９

号令的规定。

４

、股份转让的对价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全部以现金支付。

５

、付款安排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华融证券向煤销集团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的

３０％

作为保证金；在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并且太

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拟注入资产过户到太工天成名下、太工天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到重组方名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华融证券、华融资产向煤销集团付清剩余股份转让款。若本次股份转让最终未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

组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或拟注入资产未过户到太工天成名下、或相关股份未登记到重组方名下，则煤销集团应该等事实发生之日

起

５

日之内，将华融证券已向煤销集团支付的保证金及其对应的活期存款利息全部退还至华融证券的付款账户。

６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７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在以下条件满足后生效：（

１

）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内部有权机构分别审议通过；（

２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３

）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４

）拟注入资产过户到太工天成名下；（

５

）重组方取得非公开增发股份并登记注册

在其名下。

四、 本次协议转让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的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并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将持有太工天成

１０００

万股，约占太工天成重组完成后总股本的

２．６６％

，不再是上市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在确认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对股份受让方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进行了合理调查和

了解，华融证券、华融资产符合协议转让受让方的要求。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六、 本次权益变动转让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由于本次股份转让以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作为生效条件之一，拟转让的股份在转让协议生效时，全部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尚未满足，在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

时，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补充协议。煤销集团、华融证券和华融资产不存在对股份表决权行使的其他安排、也不存在对煤销集团在太工天

成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七、 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及决策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华融证券董事会战略与执行委员会审议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华融资产审议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煤销集团董事会审议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的批准。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提交之日起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提交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不存在会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义务披露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刘建中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名单及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协议转让太工天成的权益股份的董事会决议；

４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５

、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说明。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刘建中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西省太原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山西省太原市开化寺街

８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３１３２

万股 持股比例：

２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１３２

万股 变动比例：

５．６７％

本次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太工天成

１０００

万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___________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

权益变动报告书。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刘建中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上市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太工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南三段

５

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南三段

５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的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太工天成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根据重组方案中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太工天成拟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

综合研究所发行

７

，

５８０．９９

万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３４．４８７９％

的股权。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综合研究所将持有上市

公司

２０．１４％

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出具 《关于同意国土资源部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函》（［

２０１２

］

２９

号），原则同意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太工天成的重组事项。

六、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正式核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七、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综合研究所、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太工天成、

＊ＳＴ

天成、上市公司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９２．ＳＨ

）

煤销集团 指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资产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华融证券的控股股东

盛和稀土 指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焦炭集团 指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巨星集团 指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矿公司 指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有色投资 指 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荣盛投资 指 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

重组方 指 指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东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 指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太工天成向盛和稀土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华融证券、华融资产

以现金协议受让方式收购煤销集团持有太工天成的合计

２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太工天成向盛和稀土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拟购买资产、目标资产 指

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暨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有色投资、地

矿公司、崔宇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

权

本次发行股份、本次发行 指

上市公司拟向综合利用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有色投资、地矿公司、崔宇

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资产出售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焦炭集团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盛和稀土全体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太工天成与盛和稀土全体股东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煤销集团与华融证券、 华融资产签订的转让太工天成

２

，

１３２

万股股权的转让协

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第

５３

号令）

公司章程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事业法人相关登记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２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三段

５

号

３

、法定代表人：刘亚川

４

、开办资金：

３３

，

２１０

，

０００

元

５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事证第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８

号

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４５０７５１２２－３

７

、经营范围：研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促进地质科技发展。矿业工程研究，材料科学与工程设计研究，化学工程与工程设计研究，环境科

学与工程技术研究，矿产资源及产品分析监测鉴定，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试验示范，相关仪器设备研制，相关规范规划与标准拟定，相关

专业培训与咨询服务，《矿产综合利用》出版

８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三段

５

号

９

、邮编：

６１００４１

１０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５９２１６３

１１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５９４５８２

（二）历史沿革

综合研究所系

１９６４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

６４

）科五范字

０６３

号文批准，由原地质部所属研究室调整组成；

１９６９

年，综合研

究所内迁至四川省峨眉县，并更名为峨眉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１９９２

年，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综合研究所迁至四川省成都市；

１９９９

年，根

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国土资厅发［

１９９９

］

８７

号《关于印发中国地质科学院“三定”方案的通知》，定名中国地质科学院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

所，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下属事业单位；

２０００

年，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编办字［

２０００

］

７６

号文《关于国土资源部所属部分事业单位

调整更名的批复》，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２００１

年，根据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中央编办国科发政字［

２００１

］

４２８

号文《关

于对水利部等四部门所属

９８

个科研机构分类改革总体方案的批复》，综合研究所暂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管理；

２００５

年，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

发［

２００５

］

１３

号文《关于印发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意见的通知》，综合研究所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管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综合研究所为事业单位法人，其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业务管理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部直属副部级

事业单位）。综合研究所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核心企业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一）主营业务

综合研究所多年来为我国攀西钒钛磁铁矿、白云鄂博稀土铌铁多金属矿、金川铜镍矿等三大共生矿资源基地及宜昌胶磷矿、四川城口

锰矿等

１０

多个金属共生矿提供了详尽的物质组成研究和选冶实验研究报告，有利推动了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二）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６

，

１１９．５０ １５

，

３５０．５８ ９

，

９６３．６６

其中：流动资产

４

，

３５１．６１ ３

，

９３８．３４ ３

，

８８６．２５

负债总额

２

，

４８６．３２ １

，

５８９．９２ １

，

５９９．７２

净资产

１３

，

６３３．１８ １３

，

７６０．６６ ８

，

３６３．９４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收入

本年收入

７

，

７８１．１５ ５

，

９８３．９４ ４

，

７９４．２４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５７．４６ － －

上年结余

８８５．２３ ６４５．４５ １

，

４９８．２６

合计

８

，

７２３．８４ ６

，

６２９．３９ ６

，

２９２．５０

支出

本年支出

７

，

６２８．３４ ５

，

３９４．６５ ５

，

４５１．２２

结余分配

－ ３４９．５１ １９５．８２

年末结余

１

，

０９５．５０ ８８５．２３ ６４５．４６

合计

８

，

７２３．８４ ６

，

６２９．３９ ６

，

２９２．５０

注：综合研究所执行

１９９７

年科技部、财政部共同颁发的《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

（三）下属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综合研究所除持有盛和稀土股权外，其余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

行业 名称

注册

资本

注册地址

关联

关系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

矿产资

源

青岛阳生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７９０．００

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

６２

号西楼

２０１－２０７

、

３０１－３０７

参股

３２．９１

矿产品进出口（不含稀贵金

属）

四、最近

５

年之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诉讼及仲裁事项

最近

５

年之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刘亚川 男 所长 中国 成都 无

胡泽松 男 副所长 中国 成都 无

陈炳炎 男 副所长 中国 成都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六、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综合研究所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

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一部分。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其在太工天

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由于盛和稀土全体股东综合研究所、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荣盛投资、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涛、朱云先

拟以其合计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认购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是向上市公司注入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质资产，使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

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综合研究所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均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除本次以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综合研究所不存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太工天成股份的计

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四川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作出“川机管函［

２０１２

］

３８８

号”《关于四川省地矿公司与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上市可行性研究报告预审核意见的函》，原则上同意盛和稀土重组太工天成。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财政部作出“财办教［

２０１２

］

２９

号”《关于同意国土资源部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函》，原则同意综

合研究所下属盛和稀土与太工天成的资产重组事项。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山西省国资委作出晋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４３４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意见》，原则同意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总体思路。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综合研究所召开党委（扩大）会，通过决议同意综合研究所以其所持有的盛和稀土股权认购太工天成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国土资源部出具备案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４

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股权的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太工天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

及《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太工天成独立董事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１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

、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太原理工天成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上市公司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

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同时向综合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崔宇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发行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份；华融证券、华融资产以现金协议受让方式收购煤销集团持有太工天成的合计

２

，

１３２

万股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太工天成的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每股发行价格和拟注入资产评估价值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７

，

５８０．９９

万股股份，占太工

天成本次发行完成后已发行股份的

２０．１４％

。

本次交易后，综合研究所与其他资产注入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比例 持股数 比例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１３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 － ７

，

５８０．９９ ２０．１４％

王全根

－ － ４

，

４９９．０６ １１．９５％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 ３

，

４４４．５８ ９．１５％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 － ２

，

１９８．１６ ５．８４％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１

，

６３２．００ ４．３４％

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 １

，

３７３．８５ ３．６５％

崔宇红

－ － １

，

３５４．１３ ３．６０％

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

－ － ５４９．５４ １．４６％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蔺尚举

－ － ３９２．５０ １．０４％

戚涛

－ － ３２６．７６ ０．８７％

朱云先

－ － ２６２．００ ０．７０％

其他流通股股东

１２

，

５２８．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２

，

５２８．００ ３３．２８％

总股本

１５

，

６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７

，

６４１．５７ １００．００％

三、权益变动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综合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崔宇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涛、朱云先与太工天成签署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上市公司拟向重组方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购买重组方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股权，重组方同意以其拥有的盛和稀

土的上述股份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

（二）主要条款

１

、目标资产

本协议的目标资产为重组方拥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股权（合计

７９

，

９９９

，

９２０

股股份）。

２

、购买目标资产

双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规定，由上市公司以向重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其合法拥有的目标资产。目标资产的作价以经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国资监管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５７

万元。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上市公司向综合研究所、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荣盛投资、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涛、朱云先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盛和稀

土

９９．９９９９％

股权。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如下：

（

１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

股。

（

２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综合研究所、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荣盛投资、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涛、朱云先。

（

３

）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为准）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每股

１０．０１

元。

（

４

）发行数量：发行股票的数量根据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购买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资产评估后确认的价值

确定，发行股票的数量

２１

，

９８１．５７５３

万股。

（

５

）认购方式：综合研究所、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荣盛投资、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戚涛、朱云先以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认购。

（

６

）资产作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５７

万元。

（

７

）锁定期：综合研究所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均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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